公共服务事项办事指南
（依申请服务）
	服务名称
	失业登记

	服务领域
	就业服务领域

	服务类别
	认证评估类

	服务方式
	依申请服务

	服务对象
	公民

	办理依据
	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》（主席令70号）第三十五条；
2.《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》（人社部令38号（2018））第七章；
3.《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〈江苏省就业和失业登记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（苏人社规〔2019〕2号）第三章；

	办理条件
	在法定劳动年龄内，有劳动能力和就业要求，处于无业状态的人员。

	办理材料
		材料名称
	来源渠道
	纸质材料份数
	是否需要电子材料
	材料必要性
	填报须知

	身份证
	申请人自备
	1份
	否
	是
	

	户口簿
	申请人自备
	1份
	否
	是
	

	失业证明材料
	申请人自备
	1份
	否
	是
	根据失业对象类型，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




	收费依据
及标准
	不收费

	网上办理流程及流程图
	1.江苏人社网上办事服务大厅：申请-受理-审核-办结
2.江苏智慧人社APP：申请-受理-审核-办结

	窗口办理流程及流程图
	
 (
是
否
是
申请人提供真实有效办理材料
服务窗口审核并接收
提供材料是否符合条件
向申请人出具办理反馈
进行补正
是否符合要求
服务窗口负责提供解答并办理业务
)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	办理时限
	法定时限
	无

	
	承诺时限
	即办

	办理时间
	上午8:30-11:30，下午13:00-17:00（正常工作日）

	见面次数
	网上0次，窗口1次

	承办机构
	常州市新北区春江街道行政审批局

	办理地点
	常州市新北区春江街道百馨西苑112幢

	咨询方式
	0519-81591810 ；0519-12333

	监督投诉方式
	0519-12345

	在线办理网址
	1.江苏人社网上办事服务大厅https://rs.jshrss.jiangsu.gov.cn/    2.江苏智慧人社APP

	备  注  
	无






公共服务事项办事指南
（依申请服务）
	服务名称
	自主申报登记

	服务领域
	就业服务领域

	服务类别
	认证评估类

	服务方式
	依申请服务

	服务对象
	公民

	办理依据
	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》（主席令70号）第三十五条；
2.《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》（人社部令38号（2018））第六十二条；
3.《江苏省就业和失业登记管理办法》（苏人社规〔2019〕2号）第二章；

	办理条件
	
本辖区内从事灵活就业、自主创业、个体经营的劳动者。


	办理材料
		材料名称
	来源渠道
	纸质材料份数
	是否需要电子材料
	材料必要性
	填报须知

	身份证
	申请人自备
	1
	否
	是
	

	户口簿
	申请人自备
	1
	否
	是
	

	《营业执照》副本
	申请人自备
	1
	否
	是
	从事个体经营提供

	常州市灵活就业申报表
	政府部门核发
	1
	否
	是
	申请人签名





	收费依据及标准
	不收费

	网上办理流程及流程图
	

	窗口办理流程及流程图
	 (
是
否
是
申请人提供真实有效办理材料
服务窗口审核并接收
提供材料是否符合条件
向申请人出具办理反馈
进行补正
是否符合要求
服务窗口负责提供解答并办理业务
)















	办理时限
	法定时限
	无

	
	承诺时限
	即办

	办理时间
	上午8:30-11:30，下午13:00-17:00（正常工作日）

	见面次数
	网上0次，窗口1次

	承办机构
	常州市新北区春江街道行政审批局

	办理地点
	常州市新北区春江街道百馨西苑112幢

	咨询方式
	0519-81591810 ；0519-12333

	监督投诉方式
	0519-12345

	在线办理网址
	

	备  注  
	无






公共服务事项办事指南
（依申请服务）
	服务名称
	《就业创业证》发放

	服务领域
	就业服务领域

	服务类别
	认证评估类

	服务方式
	依申请服务

	服务对象
	公民

	办理依据
	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》（主席令70号）第三十五条；
2.《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》（人社部令38号（2018））第六十一条；
3.《江苏省就业和失业登记管理办法》（苏人社规〔2019〕2号）第五章；

	办理条件
	
在法定劳动年龄内，有劳动能力和就业要求，处于失业状态的本辖区常住人员；


	办理材料
	
	材料名称
	来源渠道
	纸质材料份数
	是否需要电子材料
	材料必要性
	填报须知

	身份证
	申请人自备
	1份
	否
	是
	

	户口簿
	申请人自备
	1份
	否
	是
	

	2寸免冠照片
	申请人自备
	1份
	否
	是
	首次申领时提供




	收费依据及标准
	不收费

	网上办理流程及流程图
	

	窗口办理流程及流程图
	 (
是
否
是
申请人提供真实有效办理材料
服务窗口审核并接收
提供材料是否符合条件
向申请人出具办理反馈
进行补正
是否符合要求
服务窗口负责提供解答并办理业务
)



















	办理时限
	法定时限
	无

	
	承诺时限
	即办

	办理时间
	上午8.30-11.30，下午13.00-17.00（正常工作日）

	见面次数
	1次

	承办机构
	常州市新北区春江街道行政审批局

	办理地点
	常州市新北区春江街道百馨西苑112幢

	咨询方式
	0519-81591810 ；0519-12333

	监督投诉方式
	0519-12345

	在线办理网址
	无

	备  注  
	无



公共服务事项办事指南
（依申请服务）
	服务名称
	就业困难人员认定

	服务领域
	就业服务领域

	服务类别
	认证评估类

	服务方式
	依申请服务

	服务对象
	公民

	办理依据
	1.《江苏省实施<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>办法》（省政府令第53号）；
2.《江苏省就业困难人员认定管理办法》（苏人社规〔2020〕2号）；
3.《进一步完善就业困难人员认定管理工作》（常人社发〔2021〕87号）；

	办理条件
	我市登记失业人员中有下列情形之一，可以申请认定为就业困难人员：
（一）“4050”人员：是指女40周岁以上、男50周岁以上人员；
（二）连续失业1年以上人员：是指最近一次登记失业到申请认定时已连续失业1年及以上的人员；
（三）居民低保家庭成员：是指经当地民政部门认定的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员；
（四）特困职工家庭成员：是指持有效《特困职工证》的家庭成员；
（五）残疾人员：是指持有《残疾人证》的人员；
（六）城镇零就业家庭和农村零转移家庭人员：是指家庭中所有法定劳动年龄内、具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愿望的家庭成员均处于失业状态、且无相对固定收入的人员；
（七）优抚对象家庭人员：优抚对象是指持有《江苏省优抚对象抚恤补助证》的残疾军人、烈士遗属、因公牺牲军人遗属、病故军人遗属、复员军人、带病回乡退伍军人、参战参试退役人员本人等。优抚对象家庭人员包括优抚对象本人及其父母、配偶、子女；
（八）军队退役人员：是指持有《退役士兵（士官）证》、《转业证》或《复员证》等证件的退役军人；
（九）建档立卡低收入农户：是指经市扶贫部门认定的建档立卡低收入农户劳动力;
（十）其他经认定的就业困难人员。

	办理材料
	
	材料名称
	来源渠道
	纸质材料份数
	是否需要电子材料
	材料必要性
	填报须知

	身份证
	申请人自备
	1份
	否
	是
	

	户口簿或户籍证明原件
	申请人自备
	1份
	否
	是
	

	常州市就业困难人员认定申请表
	常州市人社局网站下载、窗口领取
	1份
	否
	是
	申请人签字，社区盖章

	《就业创业证》
	申请人自备
	1份
	否
	是
	

	有效期内的相关证明材料（原件和复印件）
	申请人自备
	1份
	否
	是
	




	收费依据及标准
	不收费

	网上办理流程及流程图
	1.江苏人社网上办事服务大厅：申请-受理-审核-办结
2.江苏智慧人社APP：申请-受理-审核-办结

	窗口办理流程及流程图
	 (
1
、本人申请
。
符合条件的登记失业人员
携带相关材料，提出
申请并填
写《常州市就业困难人员认定申请表》
。
)



 (
2
、社区核实。
社区在收到申请材料
3
个工作日内，
由专人负责，核实情况
。对符合认定条件的，在《常州市就
业困难人员认定申请表》上签署意见，连同申请材料上报街道。
)




 (
3
、街道审核。
街道收到申请材料后
4
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。对符合条件的，到社区（村）张榜公示
48
小时。公示无疑义后，在申请表上签署意见，连同申请材料一并报送区劳动就业管理机构认定
。
)




 (
4
、区认定。
区就管在收到申请材料
3
个工作日内完成复核和认定。
)



	办理时限
	法定时限
	无

	
	承诺时限
	8个工作日

	办理时间
	上午8:30-11:30，下午13:00-17:00（正常工作日）

	见面次数
	1次

	承办机构
	常州市新北区春江街道行政审批局

	办理地点
	常州市新北区春江街道百馨西苑四期112幢

	咨询方式
	0519-81591810 ；0519-12333

	监督投诉方式
	0519-12345

	在线办理网址
	1.江苏人社网上办事服务大厅https://rs.jshrss.jiangsu.gov.cn/    2.江苏智慧人社APP

	备  注  
	无





公共服务事项办事指南
（依申请服务）
	服务名称
	灵活就业人员社保补贴申请

	服务领域
	就业服务领域

	服务类别
	业务经办类

	服务方式
	依申请服务

	服务对象
	公民

	办理依据
	1.《江苏省实施<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>办法》（省政府令第53号）；
2.《江苏省就业困难人员认定管理办法》（苏人社规〔2020〕2号）；
3.《关于进一步落实灵活就业保险补贴政策》（常人社发〔2021〕90号）；

	办理条件
	从事灵活就业并在我市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就业困难人员、离校2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，均可申请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

	办理材料
		材料名称
	来源渠道
	纸质材料份数
	是否需要电子材料
	材料必要性
	填报须知

	身份证
	申请人自备
	1份
	否
	是
	

	《常州市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险补贴申请表》
	窗口领取
	1份
	否
	是
	申请人签字

	高校毕业生毕业证原件
	申请人自备
	1份
	否
	是
	离校2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提供




	收费依据及标准
	不收费

	网上办理流程及流程图
	江苏人社网上办事服务大厅：申请-受理-审核-办结

	窗口办理流程及流程图
	 (
申请人携带真实有效的材料至窗口办理申请。
)


 (
街道录入申报信息，并初审。
)

 (
区劳动就业管理机构复核
。
)


 (
市就业管理中心汇总后报市财政局审批。
)


	办理时限
	法定时限
	无

	
	承诺时限
	即办（申请手续）

	办理时间
	上午8:30-11:30，下午13:00-17:00（正常工作日）

	见面次数
	1次

	承办机构
	常州市新北区春江街道行政审批局

	办理地点
	常州市新北区春江街道百馨西苑四期112幢

	咨询方式
	0519-81591810 ；0519-12333

	监督投诉方式
	0519-12345

	在线办理网址
	[bookmark: _GoBack]1.江苏人社网上办事服务大厅https://rs.jshrss.jiangsu.gov.cn/ 

	备  注  
	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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